
國立空中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112年 11月 14日本校第 429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 12月 13日 112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二十一條、「職業安全衛生法

施行細則」第二十七、二十九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三章

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範圍： 

    (一)適用對象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以下簡稱在職員

工)。不含各計畫進用專案助理、社區大學、長青大學員

工。 

    (二)新進在職員工於試用期滿考核通過後始得適用本要點。 

三、一般健康檢查適用對象為本要點第二點規定之人員，並依年齡

訂定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期程，區分如下：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二)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四、在職員工實施一般健康檢查時，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覈實

給予公假，最高給予一日。 

五、經費編列與核銷 

    (一)經費編列 

        1.人事室於每年九月應提供在職員工年資、年齡資料給總

務處，經核對補助紀錄，針對符合健檢資格人員名單，

依本校財務狀況編列次年度經費，簽陳校長核定每年健

檢金額上限。 

        2.前開經費應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定，並通函知會當

年度符合資格者辦理健檢。 

    (二)核銷方式 

        1.員工自行選擇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

之醫療機構進行健檢(可至勞工健康保護管理報備資訊系



統查詢認可之醫療機構)。 

        2.在職員工檢具健康檢查收據正本及檢查紀錄送總務處辦

理核銷。 

        3.核銷補助金額以當年度核定最高金額為限，健檢項目須

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九「一般健康檢查項目」，如

辦理額外項目之檢查，須自行負擔費用。 

六、健康資料管理 

    (一)一般健康檢查紀錄由總務處至少保存七年，並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妥善處理。 

    (二)對檢查結果異常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

醫師健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單位主管應參

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

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七、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條規定，勞工對於在職一般健康檢

查，有接受之義務。違反者，本校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

六條規定送請主管機關辦理後續事宜。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發布後施行並送

勞資會議備查，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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